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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7 月 

最新财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8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

务院令第 512 号，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现就企业取得的专项用

途财政性资金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企业在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

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

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一）企业能够提供资金拨付文件，且文件中规定该资金的专项用途； 

  （二）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

要求； 

  （三）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二、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上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 

  三、企业将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 5年（60

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重新计入取得该资

金第六年的收入总额；重新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扣除。 

请遵照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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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投资者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2009】312 号 

大连市国家税务局： 

  你局《关于企业贷款中相当于投资者投资未到位部分的利息支出能否税前列支的请示》

（大国税发【2009】68 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关于企业由于投资者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利息支出扣除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凡企业投资者在规定期限内未缴足其应缴资本额的，

该企业对外借款所发生的利息，相当于投资者实缴资本额与在规定期限内应缴资本额的差额

应计付的利息，其不属于企业合理的支出，应由企业投资者负担，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

得额时扣除。 

  具体计算不得扣除的利息，应以企业一个年度内每一账面实收资本与借款余额保持不变

的期间作为一个计算期，每一计算期内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按该期间借款利息发生额乘以该

期间企业未缴足的注册资本占借款总额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企业每一计算期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该期间借款利息额×该期间未缴足注册资本额

÷该期间借款额 

  企业一个年度内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总额为该年度内每一计算期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

额之和。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六月四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公司再保险业务赔款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31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现将保险公司再保险业务赔款支出税前扣除问题通知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的规定，从事再保险业务的保险

公司(以下称再保险公司)发生的再保险业务赔款支出，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应在收到从

事直保业务公司(以下称直保公司)再保险业务赔款账单时，作为企业当期成本费用扣除。为

便于再保险公司再保险业务的核算，凡在次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前，再保险公司收到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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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再保险业务赔款账单中属于上年度的赔款，准予调整作为上年度的成本费用扣除，同时

调整已计提的未决赔款准备金;次年汇算清缴后收到直保公司再保险业务赔款账单的，按该

赔款账单上发生的赔款支出，在收单年度作为成本费用扣除。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六月四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费 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

知 

财税【2009】2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就补充养老保险费、

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为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全体

员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分别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 5%标准内的部分，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予扣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六月二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防伪税控系统技术维护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9】160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为减轻增值税纳税企业经济负担，决定降低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技术

维护价格。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将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印制的增值税专用电脑三联票、电脑六联票销售价格分别由

每份 0.7 元和 1.1 元降低为 0.55 元和 0.9 元（含税，下同）；电脑二联、五联普通发票价

格维持每份 0.35 元和 0.7 元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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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价格是指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将发票送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发票保

管仓库时的结算价格。税务机关在发售增值税发票过程中，不得加收任何费用。 

  二、将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技术维护中准价格由每户每年450元降低为370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地情况，在上下 10%的浮动幅度内制定具体价

格，报我委备案。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要对本地区定价管理的发票和税控系统技术服

务成本费用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并在此基础上，适当降低价格，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四、上述规定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饲料产品征免增值税政策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2009】324 号 

陕西省国家税务局：　 

  你局《关于部分饲料产品征免增值税问题的请示》（陕国税发【2008】286 号）收悉。

经研究，批复如下：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饲料产品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21

号）及相关文件的规定，单一大宗饲料产品仅限于财税【2001】121 号文件所列举的糠麸等

饲料产品。膨化血粉、膨化肉粉、水解羽毛粉不属于现行增值税优惠政策所定义的单一大宗

饲料产品，应对其照章征收增值税。混合饲料是指由两种以上单一大宗饲料、粮食、粮食副

产品及饲料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配置，其中单一大宗饲料、粮食及粮食副产品的掺兑比例不

低于 95%的饲料。添加其他成分的膨化血粉、膨化肉粉、水解羽毛粉等饲料产品，不符合现

行增值税优惠政策有关混合饲料的定义，应对其照章征收增值税。 

二○○九年六月十五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 

财税【2009】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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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经国务院批准，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电视用发送设备、缝纫机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 17%。 

  二、罐头、果汁、桑丝等农业深加工产品，电动齿轮泵、半挂车等机电产品，光学元件

等仪器仪表，胰岛素制剂等药品，箱包，鞋帽，伞，毛发制品，玩具，家具等商品的出口退

税率提高到 15%。 

三、部分塑料、陶瓷、玻璃制品，部分水产品，车削工具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 13%。 

  四、合金钢异性材等钢材、钢铁结构体等钢铁制品、剪刀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 9%。 

  五、玉米淀粉、酒精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 5%。 

  具体商品清单见附件。 

六、本通知自 2009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具体执行时间，以“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

税专用）”海关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 

特此通知。 

   附件：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商品清单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日 

附件 

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商品清单 

章 商品代码 商品名称 

提

高

到

(%)

0303110000-0303799001 冻红大马哈鱼等 13

0303799090 其他未列名冻鱼〔鱼肝及鱼卵除外〕 13

0303800090 其他冻鱼肝及鱼卵 13

0304210000 冻剑鱼(Xiphias gladius)片〔不论是否绞碎〕 13

0304220000 冻南极犬牙鱼(Toothfish,Dissostichus spp.)片〔不论是否绞碎〕 13

0304292100 
冻斑点叉尾鮰鱼片〔不论是否绞碎;斑点叉尾鮰鱼亦称沟鲶,属于鲇形目、

叉尾鮰科、叉尾鮰属。〕 
13

0304292900 冻的其他叉尾鮰鱼片〔不论是否绞碎〕 13

0304910000 其他冻剑鱼(Xiphias gladius)肉〔不论是否绞碎〕 13

0304920000 其他冻南极犬牙鱼肉〔(Toothfish,Dissostichus spp.)不论是否绞碎〕 13

03051000001 按 13％征税的供人食用的鱼粉及团粒 13

0305100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供人食用的鱼粉及团粒 15

03052000901 按 13％征税的其他干、熏、盐制的鱼肝及鱼卵 13

030520009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其他干、熏、盐制的鱼肝及鱼卵 15

3 章 

03053000901 干或盐制的其他鱼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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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3000902 按 17％征税的干或盐制的其他鱼片 15

0305411000-0305420000 熏大西洋鲑鱼及鱼片等 13

0305510000-0305592090 干鳕鱼等 13

0305599090-0305694000 其他干鱼等 13

0305699090 盐腌及盐渍的其他鱼〔干或熏制的除外〕 13

03062990002 按 17％征税的其他活、鲜、冷、干、盐腌或盐渍的带壳或去壳甲壳动物 15

0307290010 其他冻,干,盐腌或盐渍的大珠母贝 13

0307290090 其他冻、干、盐腌或盐渍的扇贝〔包括海扇〕 13

0307390001 冻贻贝 13

0307390090 其他干、盐腌或盐渍的贻贝 13

0307991010 冻、干、盐腌或盐渍的南非鲍 13

0307991090 冻、干、盐腌或盐渍的其他鲍鱼 13

0307992010 冻,干,盐腌,盐渍暗色刺参 13

0307992090 其他冻、干、盐腌或盐渍的海参 13

0307993000 冻、干、盐制蛤 13

03079990901 其他冻、干、盐制水生无脊椎动物 13

03079990902 按 17％征税的其他冻、干、盐制水生无脊椎动物 15

04011000002 按 17％征税的脂肪含量未超 1%未浓缩的乳及奶油 15

04012000002 按 17％征税的脂肪含量在 1%-6%未浓缩的乳及奶油 15

04013000002 按 17％征税的脂肪含量超过 6%未浓缩的乳及奶油 15

0402100000-0402290000 脂肪含量≤1.5%固状乳及奶油等 15

04029100002 按 17％征税的浓缩但未加糖的非固状乳及奶油 15

04029900002 按 17％征税的浓缩并已加糖的非固状乳及奶油 15

0403100000-0406900000 酸乳等 15

04070099902 按 17％征税的其他腌制或煮过的带壳禽蛋罐头 15

0408110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干蛋黄 15

04089100002 蛋粉（全蛋粉、蛋白粉和蛋黄粉） 15

4 章 

04089900002 其他去壳禽蛋罐头 15

0501000000 未经加工的人发;废人发〔不论是否洗涤〕 15

05021010002 按 17％征税的洗净猪鬃 15

05021020002 按 17％征税的洗净猪毛 15

05029011002 按 17％征税的洗净制刷用山羊毛 15

05029012002 按 17％征税的洗净制刷用黄鼠狼尾毛 15

05029019902 按 17％征税的其他獾毛及其他制刷用兽毛 15

05051000902 按 17％征税的其他填充用羽毛;羽绒 15

05059090902 按 17％征税的洗净其他羽毛,羽绒 15

05119940102 按 17％征税的洗净废马毛 15

5 章 

05119940902 按 17％征税的洗净其他马毛 15

07122000002 按 17％征税的干制洋葱 15

07123100002 按 17％征税的干伞菌属蘑菇 15

07123200002 按 17％征税的干木耳   15

07123300002 按 17％征税的干银耳(白木耳) 15

07123910002 按 17％征税的干制香菇 15

07123920002 按 17％征税的干制金针菇 15

7 章 

07123930002 按 17％征税的干制草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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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23940002 按 17％征税的干制口蘑 15

07123950002 按 17％征税的干制牛肝菌 15

07123990102 按 17％征税的干制松茸 15

07123990902 按 17％征税的其他干制蘑菇及块菌 15

07129010102 按 17％征税的酸竹笋干丝 15

07129010902 按 17％征税的其他笋干丝 15

07129020002 按 17％征税的紫萁(薇菜干) 15

07129030002 按 17％征税的干金针菜(黄花菜) 15

07129040002 按 17％征税的蕨菜干   15

07129050102 按 17％征税的干燥或脱水的大蒜头、大蒜瓣 15

07129050902 按 17％征税的干燥或脱水的其他大蒜 15

07129060002 按 17％征税的干甜椒 15

07129090102 按 17％征税的干莼菜   15

07129090902 按 17％征税的干制的其他蔬菜及什锦蔬菜   15

0901210000 未浸除咖啡碱的已焙炒咖啡 15

0901220000 已浸除咖啡碱的已焙炒咖啡 15

0901902000 含咖啡的咖啡代用品 15

09021010002 按 17％征税的每件净重不超过 3 公斤的花茶 15

09021090002 按 17％征税的每件净重不超过 3 公斤的其他绿茶 15

09022010002 按 17％征税的每件净重超过 3 公斤的花茶 15

09022090002 按 17％征税的每件净重超过 3 公斤的其他绿茶 15

09023010002 按 17％征税的每件净重不超过 3 公斤的乌龙茶 15

09023020002 按 17％征税的每件净重不超过 3 公斤的普洱茶 15

09023090002 按 17％征税的红茶内包装每件净重不超过 3 公斤 15

09024010002 按 17％征税的每件净重超过 3 公斤的乌龙茶 15

09024020002 按 17％征税的每件净重超过 3 公斤的普洱茶 15

09024090002 按 17％征税的红茶(内包装每件净重超过 3 公斤) 15

0903000000 马黛茶 15

0904120000 已磨胡椒 15

0904202000 辣椒粉 15

0906200000 已磨肉桂及肉桂花 15

09083000002 已加工并按 17％征税的豆蔻 15

09091010002 已加工并按 17％征税的八角茴香 15

09091090002 已加工并按 17％征税的茴芹子 15

09092000002 已加工并按 17％征税的芫荽子 15

09093000002 已加工并按 17％征税的枯茗子 15

09094000002 已加工并按 17％征税的页蒿子 15

09095000002 已加工并按 17％征税的小茴香子；杜松果 15

09101000002 已加工并按 17％征税的姜 15

09102000002 已加工并按 17％征税的番红花 15

09103000002 已加工并按 17％征税的姜黄 15

0910910000 混合调味香料〔本章注释一(二)所述的混合物〕 15

9 章 

09109900002 已加工并按 17％征税的其他调味香料 15

1105100000-1106200000 马铃薯细粉、粗粉及粉末等 15

11063000002 按 17％征税的粗粉等；番茄粉 15

1107100000 未焙制麦芽 15

1107200000 已焙制麦芽 15

11 章 

1108120000 玉米淀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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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130000-1109000000 马铃薯淀粉等 15

1208900000 其他含油子仁或果实的细粉及粗粉〔芥子粉除外〕 15

1210100000 未研磨也未制成团粒的啤酒花〔鲜或干的〕 15

1210200000 已研磨或制成团粒的啤酒花〔包括蛇麻腺,鲜或干的〕 15

12119016002 成品的并按 17％征税的鲜或干的冬虫夏草 15

12122031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干的裙带菜 15

12122039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冷、冻的裙带菜 15

12122041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干的紫菜 15

12122049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冷、冻紫菜 15

12122061002 按 17％征税的干的麒麟菜 15

12122069002 按 17％征税的鲜、冷或冻的麒麟菜 15

12122071002 按 17％征税的干的江蓠 15

12122079002 按 17％征税的鲜、冷或冻的江蓠 15

12 章 

12122090902 按 17%征税的冷,冻或干的其他海草及其他藻类 15

1302110000-1302130000 鸦片液汁及浸膏等 15

1302193000-1302199012 除虫菊或含鱼藤酮植物根茎的液汁及浸膏等 15

1302199019-1302199096 供制农药用的其他植物液汁及浸膏等 15

1302199099-1302391900 其他植物液汁及浸膏等 15

13 章 

1302399090 其他未列名植物胶液及增稠剂 15

1501000000 猪脂肪及家禽脂肪〔包括已炼制的猪油,但编号 0209 及 1503 的货品除外〕 15

1502009000-1504200000 已炼制的牛、羊脂肪等 15

1504300090 其他海生哺乳动物油,脂及分离品 15

1505000000 羊毛脂及羊毛脂肪物质〔包括纯净的羊毛脂〕 15

1506000090 其他动物油、脂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制,但未经化学改性〕 15

1517901001 动物油脂制造的起酥油〔税号 1516 的食用油、脂及其分离品除外〕 13

1517909001 
其他混合制成的动物质食用油脂或制品〔税号 1516 的食用油、脂及其分

离品除外〕 
13

15 章 

1521100000-1522000000 植物蜡等 15

1601001090 其他动物肉,杂碎及血制天然肠衣香肠〔包括类似品〕 15

1601002090 其他动物肉,杂碎及血制其他肠衣香肠〔包括类似品〕 15

16010030902 经过熟制的用含其他动物成分的香肠制的食品 15

1602100090-1602391000 其他动物肉或食用杂碎的均化食品等 15

16023991002 经过熟制的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鸭 15

1602399900-1602499090 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其他家禽肉及杂碎等 15

1602501090 其他牛肉及牛杂碎罐头〔含野牛肉的除外〕 15

1602509090 其他制作或保藏的牛肉,杂碎,血 15

1602901090 其他肉及杂碎罐头 15

1602909090 经制作或保藏的其他肉、杂碎及血 15

1603000090-1604193900 肉及水产品的精、汁等 15

16 章 

1604199090-1604201190 制作或保藏的其他鱼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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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201990-1604209190 非整条或切块的其他鱼罐头等 15

1604209990-1605409000 其他制作或保藏的鱼等 15

16059010002 按 17％征税的制作或保藏的海蜇 15

16059020002 按 17％征税的制作或保藏的蛤 15

1605909090 其他制作或保藏的软体动物〔包括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15

17 章 
1701110001-1704900000 未加香料或着色剂的甘蔗原糖等 15

18010000002 按 17％征税的焙炒的整颗或破碎的可可豆 1518 章 

1803100000-1806900000 未脱脂可可膏等 15

1901100000 
供婴幼儿食用的零售包装食品〔可可含量＜40%粉、淀粉或麦精制、或可

可含量＜5%乳品制〕 
15

19012000002 按 17％征税的供烘焙税号 1905 所列面包糕饼用的调制品及面团 15

1901900000 
麦精,粮食粉等制食品及乳制食品〔可可含量＜40%粉,淀粉或麦精制或可

可含量＜5%乳品制〕 
15

19021900002 按 17％征税的其他未包馅或未制作的生面食 15

1902200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包馅面食 15

19023010002 按 17％征税的米粉干 15

1902302000 粉丝 15

1902303000 即食或快熟面条 15

1902309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其他面食 15

1902400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古斯古斯面食 15

19 章 

1903000000-1905900000 珍粉及淀粉制成的珍粉代用品等 15

20011000002 按 17％征税的用醋或醋酸制作的黄瓜及小黄瓜 15

20019010102 按 17％征税的用醋或醋酸腌制的大蒜头、大蒜瓣 15

20019010902 按 17％征税的用醋或醋酸腌制的其他大蒜 15

20019090902 按 17％征税的用醋制作的其他果、菜及食用植物 15

2002101000 非用醋制作的整个或切片番茄罐头 15

2002109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其他整个或切片番茄 15

2002901100 重量不超过 5kg 的番茄酱罐头 15

2002901900 重量大于 5kg 的番茄酱罐头 15

2002909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绞碎番茄 15

2003101100 小白蘑菇罐头〔指洋蘑菇,用醋或醋酸以外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 15

2003101900 其他伞菌属蘑菇罐头〔用醋或醋酸以外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 15

2003109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其他伞菌属蘑菇 15

2003200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块菌 15

2003901010-2003901090 非用醋制作的香菇罐头等 15

20039090102 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其他香菇 15

200390902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其他松茸 15

20039090902 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其他蘑菇 15

2004100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冷冻马铃薯 15

200490001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冷冻松茸 15

200490002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冷冻酸竹笋 15

200490003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冷冻芦荟 15

200490004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冷冻仙人掌植物 15

200490009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其他冷冻蔬菜 15

20 章 

2005100000 非用醋制作的未冷冻均化蔬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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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未冷冻马铃薯 15

2005400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未冷冻豌豆 15

2005511000 非用醋制作的脱荚豇豆及菜豆罐头 15

2005512000 非用醋制作的赤豆馅 15

2005519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其他脱荚豇豆及菜豆 15

2005591000 非用醋制作的其他豇豆及菜豆罐头 15

2005599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其他豇豆及菜豆 15

2005601000 非用醋制作的芦笋罐头 15

2005609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其他芦笋 15

2005700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未冷冻油橄榄 15

2005800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未冷冻甜玉米 15

2005911010 非用醋制作的酸竹笋罐头 15

2005911090 非用醋制作的其他竹笋罐头 15

200591901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酸竹笋 15

200591909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其他竹笋 15

2005991000 清水马蹄罐头 15

2005992000 非用醋制作的蚕豆罐头 15

20059940002 榨菜罐头 15

20059950002 咸蕨菜罐头 15

20059960002 咸荞(藠)头罐头 15

2005999100 其他蔬菜及什锦蔬菜罐头〔非用醋制作〕 15

200599991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仙人掌 15

200599992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芦荟 15

200599999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其他蔬菜及什锦蔬菜 15

2006001000-2008113000 蜜枣等 15

2008119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其他非用醋制作的花生 15

2008191000 核桃仁罐头 15

2008192000 其他果仁罐头 15

20081991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栗仁 15

20081992002 按 17％征税的芝麻 15

200819999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未列名制作或保藏坚果及其他子仁 15

2008201000 菠萝罐头 15

20082090002 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其他菠萝 15

2008301000 柑桔属水果罐头 15

20083090002 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其他柑桔属水果 15

2008401000 梨罐头 15

20084090002 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其他梨 15

20085000002 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杏罐头 15

20086000002 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樱桃罐头 15

2008701000 桃罐头,包括油桃罐头 15

20087090002 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其他桃，包括油桃罐头 15

20088000002 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草莓罐头 15

20089100002 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棕榈芯 15

20089200002 熟制的并按 17％征税的非用醋制作的什锦果实 15

2008991000-2008993100 荔枝罐头等 15

20089932002 按 17％征税的盐腌海带 15

20089933002 按 17％征税的盐腌裙带菜 15

20089939002 按 17％征税的海草及其他藻类制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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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9990002 按 17％征税的未列名制作或保藏的水果、坚果 15

2009110000-2009909000 冷冻的橙汁等 15

2101110000-2103300000 咖啡浓缩精汁等 15

2103902000-2106902000 别特酒等 15

2106903090 其他蜂王浆制剂 15

21 章 

21069090902 按 17％征税的其他编号未列名的食品 15

2201102000 未加糖及未加味的汽水 15

2202100090 其他加味,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水〔包括矿泉水及汽水〕 15

2202900019 其他散装无酒精饮料〔不包括编号 2009 的水果汁或蔬菜汁〕 15

2202900099-2206009000 其他包装无酒精饮料等 15

2207100000-2207200090 酒精浓度在 80%及以上的未改性乙醇等 5 

2208200000-2208909001 蒸馏葡萄酒制得的烈性酒等 15

2208909029 其他薯类蒸馏酒 15

22 章 

2208909099-2209000000 其他蒸馏酒及酒精饮料等 15

2301101100 含牛羊成分的肉骨粉〔不适于供人食用的〕 15

2301101900 其他肉骨粉〔不适于供人食用的〕 15

2306100000-2306600000 棉子油渣饼及固体残渣等 13

23069000002 按 13％征税的其他油渣饼及固体残渣 13

23069000003 按 17％征税的其他油渣饼及固体残渣 15

23080000002 按 17％征税的菠箩渣 15

2309101000 狗食或猫食罐头 13

2309109000 其他零售包装的狗食或猫食 13

23099010001 按 13％征税的制成的饲料添加剂 13

23099010002 按 17％征税的制成的饲料添加剂 15

23 章 

2309909000 其他配制的动物饲料 13

24011010002 按 17％征税的未去梗的复烤烟 15

24012010002 按 17％征税的部分或全部去梗的复烤烟 15

2401209000 部分或全部去梗的其他烟草 15

24013000001 按 17％征税的复烤烟的废料 15

24 章 

2403100000-2403990090 供吸用的烟草等 15

25 章 2504109100 球化石墨〔天然石墨经球化加工，分级得到的产品，直径 120 微米以下〕 13

2804611700 电子工业用直径≥30cm 单晶硅棒〔按重量计含硅量不少于 99.99%〕 1728 章 

2836999000 其他碳酸盐及过碳酸盐 13

2903459900 其他无环烃全卤化衍生物〔指仅含氟和氯的〕 13

2905110000 甲醇 13

2906290010 三氯杀螨醇、杀螨醇 9 

29091900112 按 17％征税的八氯二丙醚 15

29091900122 按 17％征税的二氯异丙醚 15

29091900902 按 17％征税的其他无环醚及其卤化等衍生物 15

2932999011 克百威 13

2934995000 克拉维酸及其盐 13

29 章 

2937120000 胰岛素及其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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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1905100 7-氨基脱乙酰氧基头孢烷酸〔包括 7-氨基头孢烷酸〕 15

2941909011 盐霉素，吉他霉素，盐酸林可霉素，拉沙洛西钠 15

2941909012 杆菌肽亚甲基二水杨酸，杆菌肽锌，延胡索酸泰妙菌素 15

2941909013 硫酸大观霉素，磷酸泰乐霉素，泰拉霉素 15

2941909090 其他抗菌素 15

3001200020-3001909010 人类的腺体、器官及其分泌物提取物等 15

30019090992 按 17％征税的其他未列名的人体或动物制品 15

3002100000-3002904090 抗血清、其他血份及修饰免疫制品等 15

3002909019 其他人血制品、动物血制品 15

3002909091 敏感物项管制毒素 15

30029090922 按 17％征税的苏云金杆菌 15

3002909099-3003902000 人血、其他毒素等 15

3003909090-3004902000 含其他未列名成份混合药品等 15

3004905190-3004905400 含其他成分的中药酒等 15

3004905990 含其他成分的中式成药〔已配定剂量或零售包装〕 15

3004909030-3006500000 其他含 29 章麻醉药品的单方制剂等 15

30 章 

3006700000-3006920000 医用凝胶制品,润滑剂,偶合剂等 15

3806201000 松香盐及树脂酸盐 1338 章 

3806209000 松香或树脂酸衍生物的盐〔松香加合物的盐除外〕 13

3901909000 其他初级形状的乙烯聚合物 13

3903191000 改性的初级形状的非可发性的聚苯乙烯 13

3907101000 初级形状的聚甲醛 13

3907601900 其他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切片 13

3913900010 右旋糖苷铁 13

3916100000-3920101000 乙烯聚合物制单丝,条, 杆及型材等 13

3920109090 
其他非泡沫乙烯聚合物板,片,膜,箔及扁条〔未用其他材料强化,层压,支

撑或用类似方法合制,非农用〕 
13

3920201000 丙烯聚合物制电池隔膜 13

3920300000 
非泡沫苯乙烯聚合物板,片,膜,箔,扁条〔未用其他材料强化,层压,支撑或

用类似方法合制〕 
13

3920510000-3922100000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板片膜箔及扁条等 13

39 章 

3922200090-3926909090 其他塑料马桶座圈及盖等 13

4202111090 以皮革,再生皮革,漆皮作面的衣箱〔含野生动物皮革的除外〕 15

4202119090-4202190000 以皮革,再生皮革,漆皮作面的箱包等 15

4202210090-4202290000 以皮革,再生皮革,漆皮作面手提包等 15

4202310090-4202390000 以皮革,再生皮革作面钱包等 15

42 章 

4202910090-42029900002 皮革,再生皮革,漆皮作面其他容器等 15

4412101929 其他竹地板层叠胶合而成的多层板〔每层厚度≤6mm〕 1344 章 

4412101999 其他竹胶合板〔每层厚度≤6m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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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109990 其他竹制多层板 13

4414009090 其他木制的画框,相框,镜框及类似品 13

4418721000 已装拼的竹制多层地板 13

4418791000 已装拼的竹制其他地板 13

4419003290 其他竹制一次性筷子 13

4419009100 竹制的餐具及厨房用具 13

4420109090 其他木制小雕像及其他装饰品 13

4420901090 镶嵌木 13

4421902290 一次性其他竹制圆签,圆棒,冰果棒,压舌片〔包括类似的一次性制品〕 13

4421909090 未列名的木制品 13

50 章 
5002001100-5002009000 未加捻的桑蚕厂丝等 15

52 章 5202990000 其他废棉 13

6401101000-6401990000 橡胶制鞋面的装金属护头的防水鞋靴等 15

6402120090 其他橡胶/塑料底及面滑雪靴〔包括越野滑雪鞋靴及滑雪板靴〕 15

64 章 

6402190090-6406990000 橡胶、塑料制底及面的其他运动鞋靴等 15

65 章 
6501000000-6507000090 毡呢制帽坯及圆帽片等 15

66 章 
6601100000-6603900090 庭院用伞及类似品等 15

67 章 
6701000010-6704900000 已加工野禽羽毛、羽绒及其制品等 15

69 章 
6909110000-6909190000 实验室,化学或其他技术用瓷器等 13

7002201000 光导纤维预制棒 13

7002311000 
光导纤维用波导级石英玻璃管〔指未经加工的熔凝石英或其他熔凝硅石

制〕 
13

7002320000-7002390090 其他未加工的玻璃管等 13

7006000001-7010909000 液晶玻璃基板等 13

7013100000-7015109000 玻璃陶瓷制玻璃器皿等 13

7015902000 平光变色镜片坯件〔未经光学加工的〕 13

7016100000-7018900000 供镶嵌或装饰用玻璃马赛克等 13

7020001100 导电玻璃 13

70 章 

7020009100 保温瓶或其他保温容器用玻璃胆 13

7208100000-7209151000 轧有花纹的热轧卷材等 9 

7211130000-7212600000 未轧花纹的四面轧制的热轧非卷材等 9 

7214100000 铁或非合金钢的锻造条、杆〔除热加工外未进一步加工〕 9 

7216310000-7216402000 截面高度≥80mm 槽型钢等 9 

7216610000-7216910000 平板轧材制的角材、型材及异型材等 9 

7217200000-7217309000 镀或涂锌的铁或非合金钢丝等 9 

72 章 

7220110000-7220900000 热轧不锈钢带材厚度≥4.75mm 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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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5300000 宽度≥600mm 热轧其他合金钢卷材〔除热轧外未经进一步加工〕 9 

7225910000-7225999000 电镀锌的其他合金钢宽平板轧材等 9 

7226200000-7227900000 宽度＜600mm 的高速钢平板轧材等 9 

7228200000 其他硅锰钢的条、杆 9 

7228600000-7228709000 其他合金钢条、杆等 9 

7229200000 硅锰钢丝 9 

7229909000 其他合金钢丝 9 

7301100000-7303009000 钢铁板桩等 9 

7304311000-7304411000 冷轧的钢铁制无缝锅炉管等 9 

7304499000-7304900000 非冷轧的不锈钢制其他无缝管等 9 

7305310000-7305900000 纵向焊接的其他粗钢铁管等 9 

7306301900-7308900000 其他铁或非合金钢圆形截面焊缝管外径≤10 毫米,壁厚＞0.7 毫米等 9 

7310290000 
其他容积＜50 升的盛物容器〔容积＜50 升的钢铁柜、桶、罐、听及类似

容器〕 
9 

7311009000 其他装压缩或液化气的容器〔指非零售包装用〕 13

7315119000 其他滚子链〔自行车链、摩托车链除外〕 13

7315810000-7315890000 日字环节链等 13

7321890000 其他器具,包括使用固体燃料的 9 

7321900000 非电热家用器具零件 9 

7326209000 非工业用钢铁丝制品 9 

73 章 

7326909000 其他非工业用钢铁制品 9 

76 章 
7607111000-7607200000 轧制后未进一步加工的无衬背铝箔等 15

8201600090 其他修枝等双手操作农用剪 9 

82019000902 按 17％征税的其他农业、园艺、林业用手工工具 9 

8207201000-8208101900 带金刚石等工作部件的金属拉拔模等 13

8211100000-8211940000 以刀为主的成套货品 9 

8213000000 剪刀、裁缝剪刀及类似品、剪刀片 9 

8214200000 修指甲及修脚用具(包括指甲锉) 9 

8214900010 切菜刀等厨房用利口器 9 

8214900090 理发推子等其他利口器 9 

82 章 

8215200000 成套的其他厨房或餐桌用具〔成套货品,没有一件是镀贵金属的〕 9 

8302200000 用贱金属做支架的小脚轮 9 

8302500000 帽架,帽钩,托架及类似品 9 

8306299000 其他雕塑像及其他装饰品〔贱金属制〕 13

8308100000 贱金属制钩、环及眼 9 

83 章 

8311100000-8311900000 以焊剂涂面的贱金属电极,电弧焊用等 13

8407102000 输出功率＞298kw 航空器内燃引擎〔指点燃往复式或旋转式〕 15

8407310000-8407330000 排气量≤50cc 往复式活塞引擎等 15

84 章 

8408209090 功率<132.39kw 其他用柴油机〔指第 87 章车辆用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15



                         北京国锐信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6

84099199202 摩托车引擎用废气再循环(EGR)装置 15

84099199302 摩托车引擎用连杆 15

84099199402 摩托车引擎用喷嘴 15

84099199502 摩托车引擎用气门摇臂 15

84099199902 摩托车引擎用其他点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用零件 15

8413110000-8413400000 分装燃料或润滑油的泵,用于加油站或车库等 15

84135010202 非农业用气动式耐腐蚀波纹或隔膜泵 15

8413501090 其他非农业用气动往复式排液泵 15

84135020202 非农业用电动式耐腐蚀波纹或隔膜泵 15

8413502090 其他非农业用电动往复式排液泵 15

8413503190 其他非农业用柱塞泵 15

84135039202 非农业用液压式耐腐蚀波纹或隔膜泵 15

8413503990 其他非农业用液压往复式排液泵 15

84135090202 其他非农用耐腐蚀波纹或隔膜泵 15

8413509090 其他非农用往复式排液泵 15

8413602110 电动齿轮多重密封泵〔非农业用回转式排液泵〕 15

8413602190 其他非农业用电动齿轮泵〔回转式排液泵,多重密封泵除外〕 15

8413602202 
非农业用回转式液压油泵〔输入转速＞2000r/min,输入功率＞190kw,最大

流量＞2*280 L/min〕 
15

8413602220 液压齿轮多重密封泵〔非农业用回转式排液泵〕 15

8413602290 其他非农业用液压齿轮泵〔回转式排液泵,多重密封泵除外〕 15

8413602990 其他非农业用齿轮泵〔回转式排液泵〕 15

8413603110 电动叶片多重密封泵〔非农业用回转式排液泵〕 15

8413603190 其他非农业用电动叶片泵〔回转式排液泵,多重密封泵除外〕 15

8413603210 液压叶片多重密封泵〔非农业用回转式排液泵〕 15

8413603290 其他非农业用液压叶片泵〔回转式排液泵,多重密封泵除外〕 15

8413603990 其他非农业用叶片泵〔回转式排液泵〕 15

8413604010 螺杆多重密封泵〔非农业用回转式排液泵〕 15

8413604090 其他非农业用螺杆泵〔回转式排液泵,多重密封泵除外〕 15

8413605090 其他非农业用径向柱塞泵〔回转式排液泵〕 15

8413606090 其他非农业用轴向柱塞泵〔回转式排液泵〕 15

8413609090 其他回转式排液泵 15

84137010202 非农业用液体推进剂用泵 15

8413701090 其他非农用离心泵〔转速在 10000 转/分及以上〕 15

8413709190 其他非农业用电动潜油泵及潜水电泵〔转速在 10000 转/分以下〕 15

84137099202 非农业用一次冷却剂泵 15

84137099302 非农业用转速小于 10000 转/分的离心式屏蔽泵 15

84137099402 非农业用转速小于 10000 转/分的离心式磁力泵 15

84137099502 非农业用液体推进剂用泵 15

84137099602 非农业用其他离心泵多重密封泵 15

8413709990 其他非农业用离心泵〔转速在 10000 转/分以下〕 15

84138100202 非农业用生产重水用多级泵 15

8413810090-8414200000 其他非农用液体泵等 15

8414301101-8414400000 功率≤0.4kw 的冷藏、冷冻箱用无级变速压缩机等 17

8414511000-8414592000 功率≤125w 的吊扇等 15

8414593000 其他离心通风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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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4599010 罗茨式鼓风机 17

8414599020-8414599040 吸气＞1m3/min 的耐 UF6 腐蚀的鼓风机等 15

8414599050 电子产品散热用轴流风扇 17

8414599091-8414803090 其他台扇、落地扇、壁扇等 15

8414901100-8414909090 压缩机进、排气阀片等 15

8415101000-8415830000 独立窗式或壁式空气调节器等 17

8415901000-8417909000 制冷量≤4千大卡/时空调的零件等 15

8418101000-8418500000 容积＞500 升冷藏-冷冻组合机等 17

8418910000 冷藏或冷冻设备专用的特制家具 15

8418999100-8419110000 制冷温度≤-40℃冷冻设备零件等 15

8419200000 医用或实验室用其他消毒器具 15

8419320000-8419500090 木材、纸浆、纸或纸板用干燥器等 15

8419609010-8419899090 液化器等 15

8419909000-8422309090 编号 8419 的机器设备用零件等 15

84224000002 按 17％征税的其他包装或打包机器（包括热缩包装机器） 15

8422901000-8424300000 洗碟机用零件等 15

8424891000-8424909000 家用型喷射、喷雾机械器具等 15

8431100000-8431499000 滑车、绞盘、千斤顶等机械用零件等 15

8432801000 草坪及运动场地滚压机 15

84328090002 按 17％征税的园艺机械 15

8432900000-8433190000 整地或耕作机械、滚压机零件等 15

8433901000 联合收割机用零件 15

8433909000 编号 8433 所列其他机械零件 15

8434200000-8435900000 乳品加工机器等 15

84368000012 按 17％征税的青储饲料切割上料机 15

84368000902 按 17％征税的园艺等用的其他机器 15

8436910000 家禽饲养机,孵卵器及育雏器零件 15

8436990000 编号 8436 所列其他机器的零件 15

8437900000-8443198000 编号 8437 所列机械的零件等 15

8443311010-8443322190 静电感光式多功能一体加密传真机等 17

8443322201-8443999090 幅宽>60cm 的静电照相印刷设备等 15

8444001000-8450200000 合成纤维长丝纺丝机等 17

8450901000-8451900000 干衣量≤10kg 的洗衣机零件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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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2101000-8452290000 多功能家用型缝纫机等 17

8452300000-8453900000 缝纫机针等 15

8461201000-8461300000 切削金属或金属陶瓷的牛头刨床等 17

8463101100-8463200000 300 吨及以下的金属冷拔管机等 17

8463900010-8464909000 滚压成形机床等 17

8465910000-8465990000 加工木材等材料的锯床等 17

8466100000-8470900000 工具夹具及自启板牙切头等 15

8471411000 巨大中型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17

8471412000 小型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17

8471491000 系统形式报验的巨、大、中型机〔计算机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17

8471492000 以系统形式报验的小型计算机〔计算机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17

8471499100-8471502000 其他分散型工业过程控制设备等 17

8471509000-8471609000 847141 或 847149 以外设备的处理部件等 17

8471702000-8471703090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软盘驱动器等 17

8471800000-8471900090 其他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部件等 17

8472100000-8473290000 胶版复印机,油印机等 15

8473401000-8474209000 自动柜员机用出钞器等 15

8474900000-8478900000 编号 8474 所列机器的零件等 15

8479200000-8479400000 提取加工动物或植物油脂的机器等 15

8479600000-8482990000 蒸发式空气冷却器等 15

8483200000-8483402090 装有滚珠或滚子轴承的轴承座等 15

8483500000 飞轮及滑轮〔包括滑轮组〕 15

8483900001 
风力发电设备用传动部件及零件〔包括齿轮、齿轮支架、内齿圈、锁紧盘、

齿轮轴、变速箱壳体〕 
15

8484200030-8484900000 MLIS 用转动轴封等 15

8487900000 
本章其他编号未列名的机器零件〔不具有电气接插件、绝缘体、线圈或其

他电气器材特征的〕 
15

8501101000-8501109990 输出功率≤37.5W 玩具电动机等 17

8503001000 
玩具用电动机等微电动机零件〔子目号 8501.1010 及 8501.1091 所列电动

机零件〕 
17

8503002000 
＞350MVA 交流发电机零件〔子目号 8501.6420 及 8501.6430 所列发电机零

件〕 
17

8504101000 电子镇流器 17

8504109000 其他放电灯或放电管用镇流器 17

85 章 

8504232100 400≤额定容量<500MVA 液体变压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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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4311000 额定容量不超过 1 千伏安的互感器 17

8504321000-8504330000 1KVA＜额定容量≤16KVA 的互感器等 17

8504401400-8504401940 功率＜1 千瓦直流稳压电源等 17

8504409101-8505111000 具有变流功能的半导体模块等 17

8505200000-8505909090 电磁联轴节、离合器及制动器等 17

85061011002 无汞扣式碱性锌锰的原电池及原电池组 15

85061012002 无汞圆柱型碱性锌锰的原电池及原电池组 15

8506101900 其他碱性锌锰的原电池及原电池组 15

8506109000 其他二氧化锰的原电池及原电池组 15

8506400000-8506909000 氧化银的原电池及原电池组等 15

8507400000 镍铁蓄电池 15

8507801000 镍氢蓄电池 15

8507809000 其他蓄电池 15

8507909000 其他蓄电池零件 15

8508110000-8517110090 电动的真空吸尘器等 17

8517122000 对讲机〔用于蜂窝网络或其他无线网络的〕 17

8517180010 其他加密电话机 17

8517180090 其他电话机 17

8517623100 非光通讯网络时钟同步设备 17

8517623500 集线器 17

8517629900-8517702000 其他接收、转换并发送或再生音像或其他数据用的设备等 17

8517704000 对讲机用零件（天线除外） 17

8517709000 编号 8517 所列其他通信设备零件 17

85177090001 无线寻呼机零件 17

8518100001-8518290000 电讯用频率在 300-3400Hz 麦克风等 17

8518400001-8521901190 电器扩音器等 17

8521901910 具有录制功能的其他激光视盘播放机〔不论是否装有高频调谐放大器〕 17

8521901990 其他激光视盘播放机〔不论是否装有高频调谐放大器〕 17

8522100000-8522902900 拾音头等 17

8522903901-8523211000 激光视盘机的激光收发装置等 17

85232120002 按 17％征税的已录制的磁条卡 17

8523291100 未录制磁盘 17

85232911001 其他用途的未录制磁盘 17

85232919002 其他用途的已录制磁盘 17

8523292100-8523292300 未录制的宽度不超过 4毫米的磁带等 17

85232928002 按 17％征税的重放声音或图像信息的磁带 17

85232929002 按 17％征税的已录制的其他磁带 17

85232990002 按 17％征税的其他磁性媒体 17

85234010002 按 17％征税的仅用于重放声音信息的已录制光盘 17

85234020002 按 17％征税的用于重放声音、图像以外信息的光学媒体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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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3409100 其他未录制光学媒体 17

85234099002 按 17％征税的其他光学媒体 17

8523511000 未录制的固态非易失性存储器件(闪速存储器) 17

85235120002 按 17％征税的已录制的固态非易失性存储器件 17

8523591000 其他未录制的半导体媒体 17

85235920002 按 17％征税的其他已录制的半导体媒体 17

85238011002 按 17％征税的已录制唱片 17

85238019002 按 17％征税的其他唱片 17

8523802100 未录制的税号 84.71 所列机器用其他媒体〔磁性、光学或半导体媒体除外〕 17

85238029002 按 17％征税的其他税号 84.71 所列机器用其他媒体 17

8523809100 未录制的其他媒体〔磁性、光学或半导体媒体除外〕 17

85238099002 按 17％征税的其他媒体 17

8525500000-8525801200 无线电广播、电视用发送设备等 17

8525802100 特种用途的数字照相机 17

8525803100 特种用途视频摄录一体机 17

8525803200 非特种用途的广播级视频摄录一体机 17

8525803900-8527990000 非特种用途的其他视频摄录一体机等 17

8528491000 其他彩色的阴极射线管监视器 17

8528499000 其他黑白或其他单色的阴极射线管监视器 17

8528519000-8528610090 其他专用或主要用于税目 84.71 商品的监视器等 17

8528699000 黑白或其他单色的投影机 17

8528711000 彩色的卫星电视接收机〔在设计上不带有视频显示器或屏幕的〕 17

8528719000 
黑白的或其他单色的电视接收装置〔在设计上不带有视频显示器或屏幕

的〕 
17

8528721900 其他彩色的电视接收机,阴极射线显像管的 17

8528730000-8529102000 黑白或其他单色的电视接收机等 17

8529901011-85299049001 卫星电视接收用解码器等 17

8529905000 雷达及无线电导航设备零件 17

8529906000 收音机及其组合机的其他零件 17

8530100000-8532230000 铁道或电车道用电气信号等设备等 17

8532249000 其他多层瓷介电容器 17

8532251000 片式纸介质或塑料介质电容器 17

8532290000-8533100000 其他固定电容器等 17

8533219000-8533900000 额定功率≤20 瓦其他固定电阻器等 17

8535100000-8536300000 电路熔断器等 17

8536490000-8536900000 电压大于 60 伏的继电器等 17

8537109001 
电梯用控制柜(电气柜)及控制柜专用印刷电路板〔电压不超过 1000 伏的

线路〕 
17

8537109022-8539900000 数字控制器等 17

8540120000-8540209090 黑白或单色阴极射线电视显像管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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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0500000-8540810000 黑白或其他单色数据/图形显示管等 17

8540912000-8540999000 雷达显示管零件等 17

8543100010-8543209010 脉冲电子加速器等 17

8543300010-8543709100 电化学还原槽;锂汞齐电解槽等 17

8543709300-85437099901 电篱网激发器等 17

8543901000-8544190000 粒子加速器用零件等 17

8544302001-8544609000 车辆用电控柴油机的线束等 17

8545200000-8548900020 碳刷等 17

8548900090 85 章其他编号未列名的电气零件 15

8607110000 铁道及电车道机车的驾驶转向架〔包括铁道及电车道其他车辆用的〕 15

8607120000 铁道及电车道机车非驾驶转向架〔包括铁道及电车道其他车辆用的〕 15

86 章 

8609001000-8609009000 20 英尺的集装箱等 15

8703101100-8703109000 全地形车等 15

8708293000 机动车辆用车窗玻璃升降器 15

8709111000-8709900000 电动的短距离牵引车等 15

8711100010-8716100000 微马力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等 15

87162000002 按 17％征税的农用自装或自卸式挂车及半挂车 15

87 章 

8716311000-8716900000 油罐挂车及半挂车等 15

89019090001 其他非铁制非机动货运船舶及客货兼运船舶 15

8903100000-8903990090 充气的娱乐或运动用快艇等 15

89 章 

8907100000-8908000000 充气筏等 15

9001100001-9003110000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等 15

9003190090-9005100000 其他非塑料材料制眼镜架等 15

9005809000-9010909000 其他光学望远镜等 15

9011200000-9013100000 缩微照相等用的其他显微镜等 15

9013801000 放大镜 15

9013802000 光学门眼 15

9013809000 其他装置,仪器及器具〔90 章其他编号未列名的〕 15

9017100000-9017900000 绘图台及绘图机等 15

9021100000-9021900090 矫形或骨折用器具等 15

9022191000 低剂量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15

90 章 

9022290010-9025900000 γ射线全自动燃料芯块检查台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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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6201010-9027100090 锰铜压力计等 15

9027500000-9029900000 使用光学射线的其他仪器及装置等 15

9030201000-9030390000 300 兆赫以下的通用示波器等 15

9030820000 
检测半导体晶片或器件的仪器〔包括测试或检验半导体晶片或元器件用的

装置〕 
15

9030891000-9031499090 其他电感及电容测试仪等 15

9031900020-9032200000 惯性测量单元稳定元件加工夹具等 15

9401100000-9403200000 飞机用坐具等 15

9403300090 其他办公室用木家具 15

9403400090 其他厨房用木家具 15

9403501090 其他卧室用红木制家具 15

9403509100 卧室用漆木家具 15

9403509990 卧室用其他木家具 15

9403601090 其他红木制家具〔非卧室用〕 15

9403609100 其他漆木家具〔非卧室用〕 15

94 章 

9403609990-9404210090 其他木家具等 15

95 章 
9503001000-9504100000 三轮车、踏板车、踏板汽车和类似的带轮玩具等 15

98 章 98010090001 按 13％征税的其他未分类商品 13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有关准备金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6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

有关规定，现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有关税前扣除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可按照不超过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 1%的比例计提担保赔偿

准备，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可按照不超过当年担保费收入 50%的比例计提未到期责任准

备，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同时将上年度计提的未到期责任准备余额转为当期收入。 

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实际发生的代偿损失，应依次冲减已在税前扣除的担保赔偿

准备和在税后利润中提取的一般风险准备，不足冲减部分据实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四、本通知所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是指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信用担保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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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通知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六月一日 

文化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有关问题的通知 

文产发【2009】1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文化厅（局）、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

局： 

  为贯彻落实《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文市发〔2008〕51 号，以下简称《办

法》），做好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确保动漫企业认定工作顺利推进，推动我国动漫产业

的健康快速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尽快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加快认定进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与同级财政、税务部门要抓紧成立省级认定机构，

健全工作机制，在严格执行认定工作原则和规范的情况下，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尽快开展认定

初审和材料上报工作。省级认定机构办公室设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认定

工作中遇到问题请及时研究解决和上报全国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办公室。文化部、财政部

和国家税务总局将对动漫产业税收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严格把握认定标准。 

  《办法》所称动漫企业，不包括漫画出版、发行，动画播出、放映，网络动漫传播以及

动漫衍生产品生产、销售等为主营业务的企业。 

  企业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是指企业近 3年内（至申报日前）获得的自主知识产权。 

  企业营业场所产权证明或者租赁意向书（含出租方的产权证明），营业场所为企业自有

产权的，提供房产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营业场所为企业租赁的，提供产权方房产证复印

件加盖公章或房主签字，并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加盖企业公章。 

  企业申请动漫企业资格，应提供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年度报表（含资产

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企业经营情况，以及企业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情况表，并附

研究开发活动说明材料，并加盖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的公章。各地认定机构应认真核验申请

材料。 

  三、动漫企业认定年审受理申请时间为每年的 5月 1日—7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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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计划单列市所在省文化厅本着方便、快捷原则，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计划单列

市动漫企业认定工作的具体办法。 

  五、《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动漫企业认定申请材料格式见本通知附件 1，申请认定的

企业应填写动漫企业认定申请书，格式见本通知附件 2. 

  特此通知。 

 

  附件：1.动漫企业认定申请材料 

        2.动漫企业认定申请书 

文化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 OO 九年六月四日 

 

附件1： 

动漫企业认定申请材料 

 

 

 

企业名称: 

 

初审部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全国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办公室监制 

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n8137537/n8138502/91944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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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一、申请认定为动漫企业的，应向省级认定机构提交下列文件: 

1. 动漫企业认定申请书; 

2.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4. 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以及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的比例说明; 

5. 营业场所产权证明或者租赁意向书（含出租方的产权证明）; 

6. 开发、生产、创作、经营的动漫产品列表、销售合同及销售合同约定的款项银行入

帐证明; 

7. 自主开发、生产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漫产品的情况说明及有关证明材料（包括

版权登记证书或专利证书等知识产权证书的复印件）; 

8. 由有关行政机关颁发的从事相关业务所涉及的行政许可证件复印件; 

9. 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年度报表（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

量表）等企业经营情况，以及企业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情况表，并附研究开发活动说明材料; 

10. 认定机构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二、说明: 

1. 经办人是指持有合法有效的企业委托证明的代理人。 

2. 经办人提交的文件、证明应当是原件，不能提交原件的，其复制件应当由认定机关

核对。 

3. 经办人应当使用签字笔、钢笔、毛笔认真填写表格或签字。 

4. 需要由股东或相关人员签署的文件，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由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5. 股东是自然人的，填写自然人姓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填写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

称。股东资格证明指股东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团法人登记证等。 

6. 企业类型填写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

伙企业、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外资企业等。 

7. 企业未规定经营期限的，企业经营期限一栏可以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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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经办人在填写申请书中“主要的经营场所”、“住所”栏时，应填写所在省、市、

县、乡（镇）及村、街道门牌号码。 

9. 填写股东名录及出资情况时，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出资方式填写“货币出资”;股东

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作价的，出资方式填写“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其他财产权

利”;股东以劳务出资的，出资方式填写“劳务”。 

 

表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邮  编  

联系地址  邮  编  

企业网址  E-mail  

法定代表人  移动电话  身份证号  

企业负责人  移动电话  传    真  

联  系  人  移动电话  传    真  

企业性质  工商注册号  

企业注册日期  企业经营期限  

企业注册资本（金）  实收注册资本（金）  

企业主管税务机关

（国税） 
 税务登记证号  

企业主管税务机关

（地税） 
 税务登记证号  

其他许可证  其他许可证号  

经营范围  

从业人数 管理人员人数 研发人员人数 销售人员人数 
企业员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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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企业股东名录及出资情况 

 
股东名称或

姓名 
住         所 证件名称及号码 出资方式 

实缴出 

资额 

认缴出 

资额 

      

      

      

      

      

      

      

      

      

      

      

      

      

      

      

 

股东签字（盖章）：                 申请日期： 

 

 

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 

 

或者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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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法定代表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 

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姓    名  性  别  

证件名称及号码  国  籍  

户籍登记住址  民  族  

学    历  政治面貌  

学    位  专  业  

出生日期  联系电话  

一寸免冠 

近    照 

粘 贴 处 

个人简历（注：应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至今，并不得间断。） 

起止年月 单    位 职    务 职    称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兹证明该任职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产生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章程

的规定，经任命（选举）出任企业的法定

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盖章 

               年   月   日 

 

表四：主要研发人员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姓    名  性  别  

证件名称及号码  国  籍  

一寸免冠 

近    照 

粘 贴 处 



                         北京国锐信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9

户籍登记住址  民  族  

学    历  政治面貌  

学    位  专  业  

出生日期  联系电话  

个人简历（注：应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至今，并不得间断。） 

起止年月 单    位 职    务 职    称 

    

    

    

    

    

主要研发成果及获奖情况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兹证明该任职人为我公司员工，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盖章 

            年   月   日 

 

表五：企业上年度经营情况 

 
企业当年总收入（万元）  

经营动漫产品的主营收入（万元）  
经营动漫产品的主营收入/

总收入（%） 
 

自主开发生产的动漫产品收入（万

元） 
 

自主开发生产的动漫产品收

入/经营动漫产品的主营收

入（%） 

 

动漫产品的研究开发经费（万元）  
动漫产品的研究开发经费/

企业当年营业收入（%） 
 

企业经营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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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负责人（签字） 

 

 

 

 

 

                  企业财务章 

年    月    日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 业 公 章 

年    月    日

 

 

表六：企业主营业务及产品 

 

主营业务方向 

□漫画产品；□动画产品；□网络动漫产品；□手机动漫产品；□动漫舞台剧；

□动漫软件；□动漫衍生产品研发设计；□其他（依其主次程度写出排列序号：

1、2…） 

序

号 

主要动漫产

品名称 

属性分类（漫画、

动画等） 

书刊号/许可证

号等 

动漫产品的市

场情况 

获 奖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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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企业动漫开发环境 

 
开发场地面积（平方米）  

台数  台数  
大中小型机 

型号  
服务器 

型号  

台数  台数  
工作站 

型号  
PC 机 

型号  

台数  套数  
笔记本 

型号  

动作捕 

捉系统 型号  

台数  台数  
三维扫描仪 

型号  

广播级 

录像机 型号  

台数  台数  胶一磁转换设  

备 型号  
监视器 

型号  

台数  容量  录音、混音、监

听设备 型号  
磁盘阵列 

型号  

备     注 

 

 

 

 

 

 

 

表八：申报企业人员构成情况 

 
职工总数  大专以上学历者占职工总数%  

动漫技术人员数  动漫技术人员数占职工总数%  

职工学历构

成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  

动漫专业人

员构成 

研究开 

发人员数 
 

工程和 

项目管理人

员数 

 
市场推广 

与技术服务人员数 
 

 

表九：省级认定机构初审意见 

 

省级认定机构

初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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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动 漫 企 业 认 定 申 请  书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动漫企业认定管理机构： 

经对照《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自我评价，我单位认为符合动漫企业认定标

准，自愿向认定机构提出认定申请。我单位承诺，所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都是真实、合法、

有效的，如有不实，我单位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其他后果。 

特此申请。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2009】326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税务局： 

  你局《关于明确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的请示》（新地税发【2009】156 号）收悉。经研

究，批复如下： 

  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

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

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

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六月十五日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老长贸合同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9】10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财政厅（局）、商务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财务局、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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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需求萎缩，国内企业与外商签订的

长贸合同的正常履约受到影响。经研究，决定对《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第一批

老长贸合同审批合格名单的通知》（国税发〔2008〕103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 商务

部关于老长贸合同审批结果的通知》（国税发〔2008〕130 号）批准的长贸合同由于下述原

因发生变化的，准予按原退税率执行完毕。 

  一、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由于外方原因，下调价格导致所签订合同执行金额不足 1亿

元；或下调价格，但合同执行金额仍在 1亿元以上的；以及被迫中止出口合同的。 

二、应外商要求，改变包装物形态，导致合同金额增加的。 

三、批准合同为母公司签订，实际进出口为其子公司的。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商务部  

                     二○○九年六月四日 

 

税收政策解读 

人民银行就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答问 

1、问：当前出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的背景是什么？ 

  答：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结算货币汇率大幅波动，我国

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使用第三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时面临较大的汇率波动风险。同

时，随着我国与东盟国家及内地与港澳地区的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关系迅速发展，以人民

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扩散的情况下，为顺应国

内外市场和企业的要求，保持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正常发展、为企业提供更多便利，

国务院于 2009 年 4 月 8 日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 4 城市先行开展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境外地域范围暂定为港澳地区和东盟国家，并要求人民银行

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2、问：试点管理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答：试点管理的指导思想是在保证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可能按照国际惯例制定《办法》，

减少制度障碍，适当提供便利，严格贸易真实性审核，实行总量控制，稳步推进跨境贸易人

民币结算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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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点过程中，人民银行一方面通过现有的反洗钱及人民币存款账户管理制度对商业银行

和试点企业加强监管，另一方面建立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逐笔收集并长期保存与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有关的各类信息，对人民币跨境收付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监测。 

  3、问：试点的地区是如何确定的？ 

  答：2008 年，上海市和广东省政府先后向国务院提出希望在当地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试点。鉴于上海市和广东省在企业选择和政策配套等方面准备比较充分，国务院批准了上

海市和广东省内的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四城市率先进行试点工作。同时，明确境外试点

地域范围暂定为港澳地区和东盟国家。 

  4、问：试点企业是如何选取的？ 

  答：根据《办法》要求，试点地区的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协调当地有关部门推荐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的试点企业，然后由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

会等有关部门进行审核，选择国际结算业务经验丰富，遵守财税、商务、海关和外汇管理各

项规定，资信良好的企业参加试点。试点企业须如实注册、真实出资并在所在省市具有实际

的营业场所，遵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各项具体规定。 

  5、问：试点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能享受出口退税吗？企业在办理海关报

关和出口退税方面应遵守什么规定？ 

  答：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出口贸易，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试点企

业在办理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报关和出口货物退（免）税时不需提供外汇核销单。具体

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试点企业如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依法处罚，并取消其试点资格。试点企业有关跨境贸

易人民币结算的违法违规信息，将录入有关部门共享的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和人民

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6、问：试点企业在开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中还应遵守哪些具体规定？ 

  答：试点企业应当确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贸易真实性，建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台

账，准确记录进出口报关信息和人民币资金收付信息。 

  对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项下涉及的国际收支交易，试点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国

际收支统计申报。 

  7、问：符合什么条件的境内商业银行可以提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服务？ 

  答：境内具有国际结算能力、为试点企业开户或为境外商业银行开立同业往来账户的境

内商业银行可以为试点企业提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服务。试点初期，由于准备情况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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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会出现部分银行不能马上开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情况。 

  8、问：什么是境内结算银行？境内结算银行办理什么业务？履行什么职责？ 

  答：境内具有国际结算能力、为试点企业开户的银行称为“境内结算银行”。 

  境内结算银行应遵守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有关规定，为试点企业提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服务。主要规定包括： 

  （1）按照人民银行规定，对交易单证的真实性及其与人民币收支的一致性进行合理审

查。境内结算银行应当按照反洗钱的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了解客户及其交易目的和交

易性质，了解实际控制客户的自然人和交易的实际受益人，妥善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

录，确保能足以重现每项交易的具体情况。 

  （2）对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项下涉及的国际收支交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国际收支

统计申报。按照外债统计监测的有关规定对人民币跨境贸易项下涉及的居民对非居民的负债

办理外债登记，但不纳入外债管理。 

  （3）应按人民银行相关要求接入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并报送人民币跨境收付

信息。 

  9、问：什么是境内代理银行？境内代理银行办理什么业务？履行什么职责？ 

  答：境内代理银行是指为境外商业银行（即境外参加银行）开立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的

境内商业银行。境内代理银行可以同时作为境内结算银行，为试点企业办理人民币结算业务。 

  境内代理银行可以与境外参加银行签订人民币代理结算协议，为其开立人民币同业往来

账户，代理境外参加银行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支付。境内代理银行可以对境外参加银行开立

的账户设定铺底资金要求，并可为境外参加银行提供铺底资金兑换服务。境内代理银行可以

依境外参加银行的要求在限额内购售人民币，境内代理行的购售限额由人民银行确定。境内

代理银行可以为在其开有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的境外参加银行提供人民币账户融资，用于满

足账户头寸临时性需求，境内代理行的融资额度与期限由人民银行确定。 

  境内代理银行需遵守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有关规定，主要规定包括： 

  （1）应按规定将人民币代理结算协议和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报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

机构备案。 

  （2）需按照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了解客户及其交易目的和

交易性质，了解实际控制客户的自然人和交易的实际受益人，妥善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

记录，确保能足以重现每项交易的具体情况。 

  （3）办理购售人民币业务时，应按照规定进行购售人民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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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项下涉及的国际收支交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国际收支

统计申报。同时，按照外债统计监测的有关规定对人民币跨境贸易项下涉及的居民对非居民

的负债办理外债登记，但不纳入外债管理。 

  （5）应按人民银行相关要求接入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并报送人民币跨境收付

信息。 

  10、问：商业银行如何进行人民币跨境清算？有哪些清算渠道可供选择？ 

   答：人民币跨境清算可自由选择两条路径，一是通过香港、澳门地区人民币业务清算

行进行人民币资金的跨境结算和清算；二是通过境内商业银行代理境外商业银行进行人民币

资金的跨境结算和清算。 

   经人民银行和香港、澳门金融管理局认可，已加入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并办理港澳

人民币清算业务的商业银行为港澳人民币清算行（以下简称“清算行”）。目前，香港地区的

人民币清算行是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澳门地区人民币清算行是中国银行（澳门）有

限公司。 

  11、问：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后，港澳人民币清算行的作用有什么变化？ 

  答：港澳人民币业务开办以来，业务涉及存款、兑换、汇款、银行卡、人民币支票、人

民币债券等方面。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推出，将扩大清算行的清算业务范围。清算行

还可以向经国务院批准纳入试点范围的境外国家和地区，如港澳地区和东盟国家，提供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和清算服务。 

  人民银行将根据《办法》，与清算行重新签署有关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明确港澳人

民币清算行提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清算服务的有关内容。港澳人民币清算行还可以按照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从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兑换人民币和拆借资金。 

  12、问：境外企业人民币资金短缺时能方便地获得人民币贸易融资吗？ 

  答：境内结算银行可以在境外企业人民币资金短缺时按照有关规定逐步提供人民币贸易

融资服务。 

  13、问：试点企业的人民币资金是否可以存放境外？ 

  答：为满足企业实际要求，试点企业可以将出口人民币收入存放境外，但应通过境内结

算银行向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备案。 

  货物出口后 210 天时，试点企业未将人民币货款收回境内的，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通过

其境内结算银行向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报送该笔货物的未收回货款的金额及对应

的出口报关单号，并向其境内结算银行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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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点企业应当选择一家境内结算银行作为其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主报告银行，由主报

告银行负责提示试点企业履行相关信息报送和备案义务。 

  14、问：为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银行与港、澳金融管理局建立了何种合作机

制？ 

  答：为做好内地与港澳之间通过清算渠道进行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人民银

行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澳门金融管理局签订合作备忘录，明确各自的监管职责范围，对港

澳银行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清算进行监管并相互配合。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已于2009年6月29 日签署了补充合

作备忘录。与澳门金管局的相关备忘录将视澳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进程择机签

订。 

  15、问：试点期间执法检查的具体规定是什么？ 

  答：试点期间，由人民银行对境内结算银行、境内代理银行、试点企业开展跨境贸易人

民币结算业务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发现境内结算银行、境内代理银行、试点企业违反有关

规定的，依法进行处罚。同时，人民银行将会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中

国银监会、外汇局等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管理机制，加大事后检查力度，形成对跨境贸

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的有效监管。 

 

热点关注 

【财政部：来料加工装配厂不作价设备免补缴进口关税】 

7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通知指出，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来料加工

厂以外商提供的不作价设备出资设立法人企业的，准予对其在 2008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前已

经办理了加工贸易手册备案、并且在 2009 年 6 月 30 日及以前申报进口的尚处在海关监管年

限内的不作价设备，免予补缴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有关不作价设备的海关监管年限

可连续计算。对以 2009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新备案的不作价设备以及在 2008 年 12 月 31 日以

前备案但在 2009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申报进口的不作价设备出资设立法人企业的，按现行政

策规定，除新成立的法人企业所从事的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条目或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

的优势产业项目外，一律照章补征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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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丹麦就首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达成一致】 

国家税务总局与丹麦海关税务局于2009年 6月 26日结束了两国间首例双边预约定价安

排的谈判，约定于今年 10 月正式签署该安排。 

  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司长王小平作为本轮谈判的中方代表团团长，主持了中方谈

判。王小平司长表示：“本次谈判成功将促进中丹两国税务主管当局之间的合作，进一步推

动中欧双边磋商工作的开展。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可以预先解决跨国纳税人实际或潜在的转让

定价争端，避免国际双重征税，为企业的经营提供确定性。尤其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双边磋

商工作可以进一步提高为纳税人服务水平，缓解经济危机对企业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签署了 9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另外还有约 40 个双边预约定价安

排正在审核评估中。 

【空前税收自查“风暴”考验企业 】 

今年以来，已有五大行业中的 60 家大型企业，分两批被点名要求进行税收自查。这除了

彰显税收“保增长”的巨大压力，也表明税收稽查制度的实施力度空前加大。２００９年度

税收专项检查自查工作已经进入总结收官阶段。 

【税务总局：房地产项目只要投入使用就按完工计税 】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房地产企业开发产品完工标准税务确认条件的批复，称房地

产开发企业建造、开发的开发产品无论工程质量是否通过验收合格，或是否办理完工（竣工）

备案手续以及会计决算手续，当其开发产品开始投入使用时均应视为已经完工。开发产品开

始投入使用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始办理开发产品交付手续（包括入住手续）或已开始实际

投入使用。 

此外，按照《批复》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规定及时结算开发产品计税成本并计

算此前以预售方式销售开发产品所取得收入的实际毛利额，同时将开发产品实际毛利额与其

对应的预计毛利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当年（完工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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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澳门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议定书】 

15 日《内地与澳门关于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安排之议定书》(简称《议定书》)

在澳门签署。“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预提税率均下调至不超过 7%”、“企业所得税将取代地

方所得税”等条款被明确列出。不管是珠海人还是澳门人，在另一地从事商务活动，都面临

着“吃黄连苦”的可能性：两地政府对同一项收入(所得)双重征税。这就是业内简称的“双

重征税”，分门类别还比较多。据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办公室介绍，适用的税种包括澳门的

职业税、所得补充税、房屋税，及其附加的凭单印花税。而在内地则包括个人所得税、外商

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及地方所得税。 

【6 月全国税收收入今年首次正增长】 

财政部昨日公布 “2009 年上半年税收收入的结构性分析”报告，前 6月全国税收总收

入 29530.07 亿元，同比下降 6%，减收 1895.68 亿元；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完成 246.79 亿元，

同比下降 74.5%。分月看，上半年单月税收收入跌幅逐渐收窄，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的减收

幅度也逐月减缓，6月份首次实现正增长，增长 40.6%。报告显示，上半年与生产相关的部

分税种依然减收。前 6月，除消费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 63.1%、6.4% 和 0.7%

外，国内增值税下降 3%，进口环节税下降 14.9%，企业所得税下降 13.8%，关税下降 29.9%。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与土地、房屋保有和交易相关的税种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税务总局稽查万科等房企 土地增值税或全面清算】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有 8家大型房地产企业正在接受国家税务总局的税务稽查。这 8

家房企分别包括：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000002)、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383)、保利

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048)、大连万达集团、SOHO 中国有限公司(00410 HK)、北京北

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601588)、华远集团公司(600743)以及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有证

券分析师则认为：“也可能是对土地增值税清算情况进行的摸底。如果政策得到地方政府的

认真执行，将对房企的现金流造成不小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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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重组有关职工安置费用财务管理问题明确】 

财政部日前发布关于企业重组有关职工安置费用财务管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9】117

号），就涉及产权关系变动、股权结构调整的企业重组中，有关职工安置费用财务管理问题

进行明确。 

【新型显示器件生产企业将再获税收优惠】 

为鼓励和促进新型显示器件产业的发展，财政部日前下发通知，决定将《财政部关于薄

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生产企业进口物资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06】4 号）执行期

限延长 3年，同时将该通知规定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范围扩大至等离子显示面板（PDP）和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面板（OLED）生产企业。通知具体内容包括：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对从事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等离子显示面板（PDP）

和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面板（OLED）的生产企业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净化室专用建筑材料、

配套系统，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其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生产设备零配件，免

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其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生产性（含研发用）原材料和

消耗品，免征进口关税，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统计显示 目前有 1971 个税号商品实现出口全额退税】  

近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自去年 8月我国 7次上调出口退税率以来，在总计 13000 多个

税号商品中，目前有 1971 个税号商品实现了出口全额退税；但也有 1771 个税号商品出口不

退税，主要集中于“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商品。有关人士表示，从全额

退税和不退税商品目录可以明确看出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决心。  

 


	最新财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投资者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问题的批复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公司再保险业务赔款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费 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防伪税控系统技术维护价格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饲料产品征免增值税政策问题的批复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有关准备金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
	文化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老长贸合同有关问题的通知


	税收政策解读
	人民银行就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答问

	热点关注
	【财政部：来料加工装配厂不作价设备免补缴进口关税】
	【我与丹麦就首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达成一致】
	【空前税收自查“风暴”考验企业 】
	【税务总局：房地产项目只要投入使用就按完工计税 】
	【内地与澳门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议定书】
	【6月全国税收收入今年首次正增长】
	【税务总局稽查万科等房企 土地增值税或全面清算】 
	【企业重组有关职工安置费用财务管理问题明确】
	【新型显示器件生产企业将再获税收优惠】
	【统计显示 目前有1971个税号商品实现出口全额退税】 



